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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《 20 18 年 財務匯報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 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)委 員會  

就委員在 二零一八年七月三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 的回應  

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認可 (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1 項 )  

 過 去 五 年 ，獲 准 在 香 港 擔 任 上市 公 司核 數 師 的 海 外 核 數師 數 目 如

下：  

 截至二零一四

年十二月 
三十一日 

截至二零一五

年十二月 
三十一日 

截至二零一六

年十二月 
三十一日 

截至二零一七

年十二月 
三十一日 

截至二零一八

年六月三十日 

海外核數

師數目  19 20 18 22 20 

 

《條例草案》的罪行條文 (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2 項 )  

2 .  《條例草案》新訂的罪行條文，摘載於附錄 。  

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註冊及續期 (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3 項 )  

3 .  目 前 ，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( “公 會 ” ) 在 考 慮 執 業 會 計 師 的 註 冊 申 請

時 ， 可 為 核 實 申 請 人 的 經 驗 及 資 格 等 目 的 向 第 三 方 取 得 資 料 ， 並 會 考

慮 申 請 書 所 載 資 料 和 公 會 現 有 的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。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

(第 5 0 章 )第 2 9 A 及 30 條訂明，公會理事會可批准或拒絕執業會計師

的 註 冊 申 請 。 如 公 會 理 事 會 決 定 拒 絕 申 請 ， 須 藉 書 面 通 知 把 理 事 會 的

決 定 和 拒 絕 理 由 告 知 申 請 人 。 申 請 人 可 依 據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 第

4 1 (1 )條的規定，就註冊被拒一事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。申請人也可向

高 等 法 院 申 請 許 可 ， 就 公 會 理 事 會 的 決 定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。 上 述 有 關 執

業 會 計 師 在 註 冊 方 面 的 審 核 及 上 訴 程 序 ， 同 樣 適 用 於 會 計 師 或 執 業 法

團的註冊。  

4 .  根 據 《 專 業會 計 師條 例 》 ， 公會 在 拒絕 申 請 前 ， 申 請 人不 會 自 動

獲 得 陳 詞 機 會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公 會 在 處 理 申 請 時 如 發 現 有 資 料 顯 示 申 請

人 不 符 合 註 冊 規 定 ， 可 向 申 請 人 查 問 ， 以 取 得 進 一 步 資 料 或 解 釋 。 公

會 理 事 會 亦 可 要 求 與 申 請 人 會 談 。 新 制 度 下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的 註

冊會參考這些現行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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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調查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給予通知 (跟 進行動一覽表第 4 項 )  

5 .  根據《財務匯報局條例》 (第 5 8 8 章 )現行第 2 4 條，財務匯報局

( “財 匯 局 ”)如 對 上 市 實 體 展 開 調 查 ， 而 該 實 體 受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、 保 監

局 、 證 監 會 或 強 積 金 管 理 局 監 管 ， 財 匯 局 須 向 有 關 監 管 機 構 發 出 書 面

通 知 。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》 第 29 條 進 一 步 訂 明 ， 財 匯 局 作 為 調 查 機

構 ， 不 得 在 未 諮 詢 相 關 監 管 機 構 前 行 使 有 關 調 查 權 力 。 該 四 間 機 構 為

香 港 的 金 融 監 管 機 構 。 通 知 和 諮 詢 監 管 機 構 的 做 法 ， 有 助 確 保 財 匯 局

擬 展 開 的 調 查 在 有 需 要 時 能 配 合 其 他 金 融 監 管 機 構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類 似

的諮詢安排亦載於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7 1 章 )第 1 79 ( 10 )條。  

6 .  根 據 財 匯 局與 各 相關 金 融 監 管機 構 簽訂 的 諒 解 備忘 錄 ，財 匯 局 如

已 對 受 另 一 金 融 監 管 機 構 監 管 的 上 市 實 體 展 開 調 查 ， 須 根 據 《 財 務 匯

報 局 條 例 》 第 24 條 發 出 書 面 通 知 。 該 通 知 旨 在 告 知 有 關 金 融 監 管 機

構 調 查 已 經 展 開 ， 並 列 明 涉 及 的 上 市 實 體 、 展 開 調 查 的 概 括 原 因 和 財

匯 局 可 行 使 的 權 力 。 財 匯 局 在 行 使 調 查 權 力 前 ， 會 依 據 《 財 務 匯 報 局

條 例 》 第 29 條 致 函 相 關 金 融 監 管 機 構 ， 以 作 諮 詢 。 財 匯 局 會 在 根 據

《財務匯報局條例》第 24 及 2 9 條作出的通訊中，提醒有關金融監管

機 構 須 根 據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》 第 51 條 履 行 的 保 密 責 任 。 這 些 程 序

是 為 實 施 現 行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》 第 24 及 29 條 而 設 ， 並 無 計 劃 在

《條例草案》獲通過後有所改變。  

7 .  根 據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》 第 51 ( 5 ) ( a )條 ， 財 匯 局 在 履 行 該 條 例 的

職 能 時 ， 如 已 向 某 人 披 露 某 資 料 ， 該 人 不 得 再 向 任 何 其 他 人 披 露 該 項

資 料 ， 但 如 屬 第 51 ( 6 )條 指 明 的 情 況 ， 例 如 披 露 是 為 徵 詢 專 業 意 見 而

作 出 、 披 露 是 在 與 該 人 為 其 中 一 方 的 司 法 或 其 他 程 序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下

作 出 ， 或 披 露 是 按 照 法 庭 、 裁 判 官 或 審 裁 處 的 命 令 而 作 出 ， 則 作 別

論 。 因 此 ，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、 保 監 局 、 證 監 會 或 強 積 金 管 理 局 接 獲 財 匯

局根據第 24 或 29 條有關受監管上市實體正被調查的通知後，有法定

責任將該項資料保密。  

 

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  
二零一八 年十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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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
 
建議的罪 行  條次  罰則  

與註冊相關的罪行  

1 .  任 何 人 並 非 註 冊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， 而 承

擔或進行任何公眾利益實體項目。  
 

第 20 B 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0 B 、

2 0C、 20 D 或 20 E 條，即屬犯罪：  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 , 00 0 , 00 0 元 及 監 禁 2 年 ； 如 屬 持

續 的 罪 行 ， 則 可 就 罪 行 持 續 期 間 的

每一日，另處罰款 20 ,0 0 0 元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

罰款 (1 00 ,0 0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；如

屬 持 續 的 罪 行 ， 則 可 就 罪 行 持 續 期

間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 2 , 00 0 元。  

2 .  任 何 人 並 非 註 冊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， 而 顯

示自己是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。  
 

第 20 C 條  

3 .  任 何 人 並 非 註 冊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的 註 冊

項 目 合 夥 人 ， 而 以 該 核 數 師 的 項 目 合 夥 人 的

身分進行任何活動。  
 

第 20 D 條  

4 .  任 何 人 並 非 註 冊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的 註 冊

項 目 質 素 監 控 審 視 員 ， 而 以 該 核 數 師 的 項 目

質素監控審視員的身分進行任何活動。  
 

第 20 E 條  

5 .  任 何 人 在 與 註 冊 申 請 或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相 關 的

情況下：  
( a )  作 出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

述；及  
( b )  知 道 該 項 陳 述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 的 ， 或 罔 顧 該 項 陳 述 是 否 在 要 項 上 屬
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。  
 

第 20R ( 1 )條  可處第 5 級罰款 (50 , 000 元 )及監禁 6 個

月。  

6 .  任 何 人 在 與 註 冊 申 請 或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相 關 的 第 20R ( 2 )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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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罪 行  條次  罰則  

情況下：  
( a )  在 某 項 陳 述 中 遺 漏 任 何 要 項 ， 以 致 該 項

陳述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；及  
( b )  知 道 該 項 陳 述 遺 漏 該 要 項 ， 或 罔 顧 該 項

陳述是否遺漏該要項。  
 

7 .  註 冊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在 某 日 開 始 沒 有 符

合 某 些 註 冊 規 定 ， 而 該 核 數 師 沒 有 在 該 日 後

的 7 日 內 藉 書 面 通 知 將 此 事 告 知 公 會 理 事

會。  
 

第 20 X (2 )條 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 20 X (2 )條，

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罰款

( 5 0 , 00 0 元 )。  

8 .  註 冊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或 其 任 何 註 冊 負 責

人 的 任 何 指 明 詳 情 在 某 日 出 現 變 更 ， 而 該 核

數 師 沒 有 在 該 日 後 的 1 4 日 內 藉 書 面 通 知 將

該變更告知公會理事會。  
 

第 20 Z( 1 )條  任 何 人 無 合理 辯 解而 違 反 第 20 Z( 1 )條 ，

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罰款

( 5 0 , 00 0 元 )。  

9 .  凡 在 某 日 出 現 任 何 以 下 變 更 ， 而 註 冊 公 眾 利

益 實 體 核 數 師 沒 有 在 該 日 後 的 1 4 日 內 藉 書

面通知將該變更告知公會理事會：  
( a )  該 核 數 師 的 某 註 冊 負 責 人 不 再 擔 任 該 核

數師的負責人；或  
( b )  某 人 成 為 或 不 再 擔 任 該 核 數 師 的 合 夥 人

或董事。  
 

第 20 ZA ( 1 )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 0 ZA ( 1 )
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 (5 0 , 00 0 元 )。  

與認可相關的罪行  

1 0 .  境外核數師：  
( a )  未 獲 批 認 可 申 請 ， 而 承 擔 公 眾 利 益 實 體

第 20 ZB 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0 ZB 或

2 0 ZC 條，即屬犯罪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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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罪 行  條次  罰則  

項目；或  
( b )  並 非 認 可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， 而 進 行

公眾利益實體項目。  
 
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 , 00 0 , 00 0 元 及 監 禁 2 年 ； 如 屬 持

續 的 罪 行 ， 則 可 就 罪 行 持 續 期 間 的

每一日，另處罰款 20 ,0 0 0 元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

罰款 (1 00 ,0 0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；如

屬 持 續 的 罪 行 ， 則 可 就 罪 行 持 續 期

間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 2 , 00 0 元。  
 

1 1 .  任 何 人 並 非 認 可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， 而 顯

示自己是認可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。  
第 20 ZC 條  

1 2 .  任 何 人 在 與 認 可 申 請 或 認 可 續 期 申 請 相 關 的

情況下：  
( a )  作 出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

述；及  
( b )  知 道 該 項 陳 述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

性 的 ， 或 罔 顧 該 項 陳 述 是 否 在 要 項 上 屬
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。  
 

第 20 ZQ ( 1 )條  可處第 5 級罰款 (50 , 000 元 )及監禁 6 個

月。  

1 3 .  任 何 人 在 與 認 可 申 請 或 認 可 續 期 申 請 相 關 的

情況下：  
( a )  在 某 項 陳 述 中 遺 漏 任 何 要 項 ， 以 致 該 項

陳述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；及  
( b )  知 道 該 項 陳 述 遺 漏 該 要 項 ， 或 罔 顧 該 項

陳述是否遺漏該要項。  
 

第 20 ZQ ( 2 )條  

1 4 .  境 外 實 體 沒 有 在 終 止 委 任 認 可 公 眾 利 益 實 體

核 數 師 後 的 1 4 日 內 ， 藉 書 面 通 知 將 此 事 告

知財匯局。  

第 20 ZU ( 2 )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 0 ZU ( 2 )
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 (5 0 , 00 0 元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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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罪 行  條次  罰則  

1 5 .  認 可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在 某 日 開 始 沒 有 符

合 某 些 認 可 規 定 ， 而 該 核 數 師 沒 有 在 該 日 後

的 7 日內藉書面通知將此事告知財匯局。  
 

第 20 ZV ( 2 )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 0 ZV ( 2 )
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 (5 0 , 00 0 元 )。  

1 6 .  認 可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的 任 何 指 明 詳 情 在

某 日 出 現 變 更 ， 而 該 核 數 師 沒 有 在 該 日 後 的

1 4 日內藉書面通知將該變更告知財匯局。  
 

第 20 ZW (1 )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0 ZW (1 )
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 (5 0 , 00 0 元 )。  

與查察相關的罪行  
1 7 .  任何人沒有遵從某指明查察要求。  第 21 F( 1 )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第 2 1 F(1 )條 ，

即屬犯罪：  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2 0 0 , 00 0 元及監禁 1 年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 (5 0 , 00 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。  
 

1 8 .  任何人：  
( a )  交 出 某 紀 錄 或 文 件 或 作 出 某 答 覆 ， 充 作

遵 從 某 指 明 查 察 要 求 ， 而 該 紀 錄 、 文 件

或 答 覆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；

及  
( b )  知 道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或 答 覆 在 要 項 上 屬 虛

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， 或 罔 顧 該 紀 錄 、 文 件

或 答 覆 是 否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

的。  
 
 

第 21 F( 3 )條  任何人犯第 21 F( 3 )條所訂罪行：  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 , 00 0 , 00 0 元及監禁 2 年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

罰款 (1 00 ,0 0 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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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罪 行  條次  罰則  

1 9 .  任 何 人 意 圖 詐 騙 而 沒 有 遵 從 某 指 明 查 察 要

求。  
 

第 21 F( 2 )條  任 何 人 犯 第 21 F( 2 )、 ( 4 )或 ( 5 )條 所 訂 罪

行：  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 , 00 0 , 00 0 元及監禁 7 年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

罰款 (1 00 ,0 0 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。  

2 0 .  任 何 人 意 圖 詐 騙 而 交 出 某 紀 錄 或 文 件 或 作 出

某 答 覆 ， 而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或 答 覆 在 要 項 上 屬
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。  
 

第 21 F( 4 )條  

2 1 .  任何人意圖詐騙而：  
( a )  致 使 或 容 許 另 一 人 沒 有 遵 從 某 指 明 查 察

要求；或  
( b )  致 使 或 容 許 另 一 人 交 出 某 紀 錄 或 文 件 或

作 出 某 答 覆 ， 充 作 遵 從 某 指 明 查 察 要

求 ， 而 該 紀 錄 、 文 件 或 答 覆 在 要 項 上 屬
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。  
 

第 21 F( 5 )條  

與覆核審裁處相關的罪行  
2 2 . 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有以下行為：  

( a )  沒 有 遵 從 審 裁 處 作 出 、 發 出 或 施 加 的 命

令、通知、禁令或要求；  
( b )  擾 亂 審 裁 處 聆 訊 ， 或 在 審 裁 處 聆 訊 中 有

其他不檢行為；  
( c )  按 審 裁 處 作 出 的 要 求 ， 於 某 地 方 出 席 審

裁 處 聆 訊 ， 但 未 經 審 裁 處 准 許 而 擅 自 離

開該地方；  
( d )  阻 礙 或 阻 嚇 任 何 人 ， 不 讓 該 人 為 覆 核 的

目 的 ， 出 席 審 裁 處 聆 訊 、 提 供 證 據 或 交

出任何物品、紀錄或文件；  

第 37 U (2 )條  任何人犯第 37 U (2 )條所訂罪行：  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 , 00 0 , 00 0 元及監禁 2 年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

罰款 (1 00 ,0 0 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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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罪 行  條次  罰則  

( e )  因 某 人 曾 出 席 審 裁 處 聆 訊 而 威 脅 或 侮 辱

該人，或令該人蒙受損失；或  
( f )  因 審 裁 處 主 席 或 任 何 其 他 成 員 執 行 其 主

席 或 成 員 的 職 能 ， 而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威 脅

或 侮 辱 主 席 或 該 成 員 ， 或 令 主 席 或 該 成

員蒙受損失。  
 

2 3 . 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作出第 3 7U ( 2)條所指的

行 為 ， 審 裁 處 有 權 以 該 人 犯 藐 視 罪 而 懲 罰 該

人。  
 

第 37 X 條  在 懲 罰 犯 藐 視 罪 的 人 方 面 ， 審 裁 處 的 權

力與原訟法庭相同。  

2 4 .  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沒 有 遵 從 審 裁 處 (在 閉

門 進 行 聆 訊 或 其 部 分 時 )就 全 面 或 局 部 禁 止

發 布 或 披 露 有 關 裁 定 或 訟 費 命 令 ， 或 作 出 該

裁定或命令的理由所作的命令。  

第 37 Z( 4 )條  任何人犯第 37 Z( 4 )條所訂罪行：  
( 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 , 00 0 , 00 0 元及監禁 2 年；或  
( b 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

罰款 (1 00 ,0 0 0 元 )及監禁 6 個月。  
 

 




